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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8_90_c66_466353.htm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一、民事

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及要素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社

会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是当

事人之间发生的符合民事法律规范的、具有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

系和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1.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

身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2.民事法律关系是体现了

国家意志和当事人意志的思想关系； 3.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平

等和等价有偿的特点。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任何法律

关系都是由主体、客体、内容三个要素构成的。民事法律关

系是由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当事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

体（物、行为、智力成果）、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权

利和民事义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1.民事法律关

系的主体 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享有

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人。 在我国，民事法律关系的主

体包括自然人、法人这样主要的主体，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

国家。 2.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主

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

务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适应、同时存在的。权利相

对于义务而言，义务相对于权利而言。没有没有民事权利的

民事义务，也没有没有民事义务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和民

事义务从不同方面表现同一个民事法律关系。 3.民事法律关



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权

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或目的。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

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承接者。没有客体，主体的权

利义务就变得虚无和不着边际。 二、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其本

质 （一）民事权利的概念 民事权利是指法律赋予民事主体在

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能够为一定行为、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

或不为一定行为，以获得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利益的可能性。 

（二）民事权利的本质 民事权利的本质是由国家强制力所保

护的实施某种行为的可能性。依照这种可能性，权利人可以

进行一定行为，包括为一定行为、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禁

止他人为一定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